
 

說明： 

一、請各系所依「輔仁大學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」辦理。 

二、作業流程： 

    學生申請→受申請之系所訂定辦法、組成審查小組審核→系（所）務會議通過→院長複

核→送教務處呈校長核定 

三、各系所彙整後於每年八月十日前送教務處彙整。 

四、本申請書以系所為單位，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影印備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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